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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0     证券简称：天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2-040   
债券代码：128030     债券简称：天康转债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为确保国有资本处于控股地位，在公司实施关于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康制药”）混合所有制及员工持股改革方案的同时（详见公司

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混

合所有制及员工持股改革实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拟以非

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引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兵团国资公司”）作为天康制药新增国有资本股东，入股价格与引入的外部

战略投资者价格一致。 

 本次改革引进的员工持股、战略投资者股东和国有资本股东的持股比例合

计不超过公司混改完成后总股本的 49%，其中：员工持股、战略投资者股东不超

过 39%，国有资本股东不超过 10%。兵团国资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天康制药协议

增资（具体增资金额以天康制药本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完成后的实际金额为准），

公司本次放弃对天康制药的增资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

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尚需履行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平台入股、国有资本股东入股、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等程序，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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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确保国有资本处于控股地位，在公司实施关于天康制药混合所有制及员工

持股改革方案的同时（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时披露的《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混合所有制及员工持股改革实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39）），拟以非公开协议增资的方式引入兵团国资公司作为天康

制药新增国有资本股东，入股价格与引入的外部战略投资者价格一致。兵团国资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天康制药协议增资（具体增资金额以天康制药本次混合所有

制改革完成后的实际金额为准），公司本次放弃对天康制药的增资权。 

兵团国资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 年修订）》，兵团国资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2 年 6 月 1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

州）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徐振华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公司 2022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方案主要内容如下：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7318392722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扬子江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赵丽静 

注册资本：135,156.4415 万元 

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11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授权范围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国有资产产（股）

权交易；商业信息咨询；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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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兵团国资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兵团国资公司系公司关联法人。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年度 

资产总额 2,605,837.27 

负债总额 1,538,669.46 

净资产 1,067,167.81 

营业收入 2,370,359.95 

净利润 -70,267.63 

注：上述数据来源于希会审字（2022）3692号《审计报告》。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兵团国资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1W05P 

住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现代大道 88 号 6

层 6-013 工位（集群登记） 

法定代表人：潘毅平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实收资本：1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8 年 3 月 22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兽药生产；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目前天康制药拥有 3 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注册

地 
经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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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注册

地 
经营范围 

天康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 
5,000 100% 

乌鲁

木齐 

兽用药品研发、生产、检测、试验、实验、

销售；生物药品研发、生产、检测、试验、

实验、销售；兽用检测试剂研发、生产、检

测、试验、实验、销售；兽医技术服务；技

术转让；农畜产品销售；与经营范围相关的

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 

天康制药（上

海）有限公司 
1,000 100% 上海 

药品研发，生物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北京标驰泽

惠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085 82% 北京 

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开发、咨询、转让；销

售电子产品；零售化工产品、仪器仪表；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免疫学类诊断制品

（B类）。 

天康制药近 2 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审计合并数）：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2021年度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度 

资产总额 143,690.73 96,571.54 

负债总额 49,293.72 40,398.85 

净资产 94,397.01 56,172.69 

营业收入 102,051.30 9,530.81 

净利润 23,747.94 -1,963.26 

注：2020 年数据为公司于 2020 年末将生物制药业务相关资产及负债划转至天康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及天康制药后的数据，详细内容见刊登于 2020 年 11 月 21 日、202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天康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划转相关资产及负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3）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股权内部划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8）。 

天康制药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天康制药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投资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天康制药增资前后股权结构（以增资比例上限测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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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出资额 持股比例 

天康生物 15,000 100% 15,000 51% 

员工持股平台、外部战略投

资者 
  11,470.5883 39% 

新增国有资本股东   2,941.1764 10% 

合计 15,000 100% 29,411.7647 100% 

 

四、 资产评估及交易定价 

依据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康制药（苏州）有限

公司拟以增资扩股形式实施混合所有制及员工持股改革涉及的天康制药（苏州）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2）第 0507

号），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

准日，天康制药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 237,116.91 万元，较天康制药母

公司账面值 68,999.74 万元增值 168,117.17 万元，增值率为 243.65%。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公司将在产权交易所挂牌

公开征集战略投资者。本次增资认购价格依据公司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净

资产评估值，本次在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引入的战略投资者的认购价格不得低于

公司评估净资产折算的每元注册资本评估价值 15.81 元，结合公开征集战略投资

者原则条件、报价等因素，公司将主导采用竞争性谈判、综合评议等方式确定最

终战略投资者和增资价格。 

五、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兵团国资公司作为天康制药公司新增国

有资本股东，相关增资协议待天康制药公司在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征集战略投资

者，确定最终战略投资者和增资价格后签署。 

六、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与关联人产生同业

竞争的情况。此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

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七、 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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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拟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引入兵团国资公司作为天康制药公司新增国

有资本股东，确保国有资本处于控股地位。入股价格与引入的外部战略投资者价

格一致，不得低于经核准或备案的每股净资产评估值。兵团国资公司持股比例不

超过增资后天康制药股权比例的 10%。 

本次增资不会影响公司对天康制药的控股地位，公司仍然是天康制药的控股

股东，天康制药仍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增资是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

公司天康制药的发展需要，对其生产经营将发挥积极作用，对公司亦有一定积极

影响。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 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2 年初至本事项披露公告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未发生关联交易，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为 0 元。 

九、 独立董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股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构

成关联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

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增资且公司放弃增资权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已就上述事项

进行沟通，我们已提前审阅了相关材料，资料基本详实，有助于董事会做出决策。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的规定。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同

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此项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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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关联方身份参与入股符合法

律规定，关联方入股价格与引入的外部战略投资者价格一致，交易的定价政策和

定价依据符合市场原则，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权不会影响公司对天康制药的控股地

位，公司仍然是天康制药的控股股东，天康制药仍然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维护了各方的利益，没有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本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事项。 

十、 监事会意见 

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

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监事李仁忠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监

事会发表如下意见：兵团国资公司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监

事会同意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

见，本次交易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需公司 2022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向天康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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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备查文件 

（一）天康生物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天康生物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天康生物独立董事专项意见及事前认可意见。 

（四）《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拟以增资扩股形式实施混合所有制及员

工持股改革涉及的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沃克森国际评报字（2022）第 0507 号）。 

（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对天康生物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天康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批复》。 

 

特此公告。 

 

 

 

 

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六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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